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
第一届“阳光杯”教职工足球联赛方案
学校各部门：
“阳光杯”教职工足球联赛是我校新创办的赛事，随着足球运动在我校教职员工中日益蓬勃的发展，群众基础也越发广泛。为丰富广大教职工的业余生活，培养团结协作、积极拼搏的精神，本学期校工会将举办第一届“阳光杯”教职工足球联赛。现将具体事宜安排如下：

一、协调与裁判机构

１、协调机构
赛事总协调——黄巧萍；副协调：杨亮；赛场协调、总裁判长：席勇；各部门协调——各代表队领队。
２、裁判机构
（１）总裁判长：席勇。裁判员及《秩序册》由裁判长编排、确定。
（２）裁判长、裁判员为每场比赛的组织者、负责人；裁判长负责编排本次比赛的《秩序册》及赛程安排。
３、协调与裁判机构职责：

（１）协调机构负责整个赛事的宣传、安排、组织工作

（２）负责每场比赛的值日、服务工作

（３）负责整个赛程的编排、裁判工作
二、比赛规程

1、参赛代表队以及参赛队员
本届比赛中小学、后勤、行政统一编排，以学部、部门组队，共有6支队伍参赛，比赛在小学足球场地进行。在双方自愿情况下可自由转会（每名队员只能代表一支队伍参赛）
比赛队伍：小学代表队；初中代表队；高中代表队；国际部代表队；后勤代表队；行政代表队共6支参赛队.
2、比赛规程
【1】比赛赛制：抽签分组---小组循环---前两名交叉淘汰—-三四名决赛---冠亚军决赛。
【2】比赛时间：每天下午5:20分准时开赛，迟到15分钟当弃权处理。比赛分上下半场，半场各30分钟，中场休息10分钟。
【3】比赛人数：本次赛事采用七人制，每场比赛最多可替换3人，队员一经换下，本场比赛不得再次上场比赛。每场比赛上场队员不得少于5人，少于5人的队比赛当弃权处理，比分0:3告负。
【4】比赛用球：比赛采用4号比赛球。
【5】越位规则：本次比赛不设越位规则。
【6】界外球规则：球出边线，发球采用脚踢球方式，但不能直接进球。边线球发出后，球如果触碰到第二名队员身体入球有效。

【7】比赛用鞋：比赛队员必须穿着布面胶钉或皮面碎钉鞋上场比赛，比赛前需经裁判员检验，不符合标准者一律不允许上场参赛。
【8】犯规规则：对于严重的伤人动作（如：铲球、辱骂、斗殴等行为），裁判员红牌罚其下球场并取消比赛资格，本场比赛不得有其他队员替补上场。
【9】其它规则遵循最新国际足球比赛规则。

【10】本次赛事的解释权属总裁判长、裁判员。
三、比赛时间、场地

1、比赛时间

比赛时间为2017年5月8日（周一）下午5:20分开始，周一至周四每天下午5:20——6:30为比赛时间，直至比赛结束。如遇特殊天气和特殊情况以当日通知为准。希望各队领队积极带领队员加紧训练，力争赛出好成绩。
2、比赛场地
广外外校小学部足球场

四、联赛组成

本届“阳光杯”足球联赛球分二个阶段进行：

第一阶段：“阳光杯”足球联赛
第二阶段：冠军队与家属队友谊赛
五、奖励办法

冠军队800元（奖杯+证书）；亚军队700元（奖杯+证书）； 团体第三名650元； 团体第四名600元；其余均为参与奖500元。比赛增设精神文明团队奖1个（证书+奖杯）
广外外校工会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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